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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林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朱韵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以及带强

调事项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赵晓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电话 0523-82718900 

传真 0523-82718900 

电子邮箱 1708085226@qq.com 

公司网址 http://www.safdal.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凤凰东路 2-100号 103室  2253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00,856,165.05 118,542,755.62 -14.9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80,013.05 31,382,743.20 -35.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68 1.05 -35.2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8.58% 38.92%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7.16% 73.53%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8,962,630.22 47,916,877.58 -39.5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02,730.15 -939,409.48 -1,081.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659,704.29 -906,412.99 -1,18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77,948.61 4,315,976.57 30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42.98% -2.9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45.63% -2.8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03 -1,133.33%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5,950,000 86.5% -1,567,500 24,382,500 81.2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225,000 50.75% -3,225,000 12,000,000 40.00% 

      董事、监事、高管 10,725,000 35.75% 1,657,500 12,382,500 41.28%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050,000 13.50% 1,567,500 5,617,500 18.7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00% - - - 

      董事、监事、高管 405,000 1.35% 5,212,500 5,617,500 18.72% 

      核心员工 0 0.00% - - - 

     总股本 30,000,000 - 0 3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金江军 18,990,000 6,990,000 12,000,000 40.00% 0 12,000,000 

2 上海言呈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9,000,000 - 5,810,347 9.37% 0 5,810,347 

3 赵灵 0 5,400,000 - 18.00% 4,050,000 1,350,000 

4 桑跃兰 1,710,000 0 1,710,000 5.70% 0 1,710,000 

5 林豪 0 1,490,000 1,490,000 4.90% 1,117,500 372,500 



6 刘晓丹 0 1,300,000 1,300,000 4.33% 1,300,000 1,300,000 

7 上海言呈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华胥新

三板混合甄

选 1号基金 

0 725,000 725,000 2.41% 725,000 725,000 

8 牛铭昌 0 600,000 600,000 2.00% 450,000 150,000 

9 陆斌 0 324,653 324,653 1.08% 324,653 324,653 

10 赵龙飞 0 200,000 200,000 0.66% 200,000 200,000 

合计 29,700,000 17,029,653 24,160,000 88.45% 8,167,153 23,942,50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9年 4月 30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

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 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应收 款

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金江军 其他 12 股
东 言呈投

 
赵灵 桑跃兰 林豪 

19.37 18 5.7% 4.96 11.9740

江苏赛弗道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皓模具有限公司 

70% 



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的明细项目。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与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

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2018年 12月 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1,550,573.00    
应收票据  9,136,366.06   
应收账款  32,414,206.9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707,482.60    
应付票据   8,257,986.35  
应付账款   9,179,496.25  

 

2018年 12月 31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654,4547.74    
应收票据  50,000   
应收账款  26,494,547.7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896,037.36    
应付票据   0  
应付账款   2,896,037.36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

会 计》（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 5月 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2017】 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执行上述

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

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 

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月 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年 1月 1日的留存收益 

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根 据
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根据要求， 
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

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本准则。除此之外，本公司无

其他的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空)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41,550,573.00 - - - 

应收票据 - 9,136,366.06 - - 

应收账款 - 32,414,206.94 -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7,707,482.60 - - - 

应付票据 - - 8,257,986.35 - 

应付账款 - - 9,179,496.25 - 

 

3.3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

确定段落以及带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内容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因母公司与江苏申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解除合作协议，原有的代加工业务暂停。母公司搬迁厂房，

影响生产进度，资质审核周期相应延长，对招投标不利，造成业绩大幅下滑。以上原因导致公司业绩亏

损。公司已通过经营管理团队将优化公司管理制度，进一步整合利用自身的品牌、产品、运营能力、提

升渠道优势、完善研发技术团队建设，提高整体研发能力、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增加竞争力。截止报

告期末，公司已具备招投标的资质，并积极参加招投标，已入围中石油集团供应商，同时开拓海外市场，

积极拓展新客户，加强团队建设、控制成本。  
子公司财务人员工作失误，未及时登记入账，公司已要求对相关人员做严肃处理，并加强对子公司

资金管控。公司已通过对财务会计人员加强风险管理，开展培训，提高防控风险意识。 
公司董事会认为：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

述事项出具的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以及带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我们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公

正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上述不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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